
資料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十三五》規劃《港澳專章》金融服務方面的跟進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簡介我們為配合《十三五》規劃《港

澳專章》中有關金融服務範疇的跟進工作。 

 

 

背景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綱要》於2016年3月17日正式公布，其中涉及港澳部分的內容

再次單獨成章（《港澳專章》載於附件）。《港澳專章》確立了

香港在國家《十三五》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以及在多個重要

範疇的發展空間和機會，特別是在金融貿易、創新及科技、高端

航運及法律服務這些重點範疇。 

 

3. 《港澳專章》明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

能，並推動融資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港澳專章》亦支

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鼓勵內地與港

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並深化內地

與香港金融合作，加快兩地市場互聯互通。《港澳專章》中支

持香港金融業發展的表述，為香港金融業界的未來路向提供了

指引，亦為香港與內地進一步合作提供堅實的基礎和平台。 

 

 

跟進《港澳專章》金融服務範疇的工作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 

 

4. 「十三五」規劃確立了香港已由一個離岸人民幣業務中

心發展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香港自2004年開始發展人民

幣業務，現時已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貿易結算、融資、資產管理

和風險管理樞紐。我們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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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底，人民幣存款總額(包括客戶存款及存款證)共8,240

億元人民幣，佔全球離岸資金池約五成，足以支持大量的人民幣

金融中介活動和支付交易。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統計，現時全球的人民幣支付交易當中，有約七成是涉及香港的。

2016年首半年，香港人民幣實時支付系統每天平均結算量達約

8,690億元人民幣。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投資市場提供各式各樣的

人民幣產品，包括投資基金、保險產品、貨幣期貨，以及股票證

券等，可滿足市場上對資產管理和風險管理的需要。 

 

5. 就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

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政府會繼續與業界和內地當局保持聯繫，

爭取更大的政策空間，促進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的渠道及兩

地更緊密的金融合作。例如，政府會與內地當局探討進一步完善

與拓展跨境投資機制，包括增加「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計劃(即RQFII)的投資額度，以及加強香港作為各項跨境投資計

劃試點的功能。同時，內地與香港於2015年11月在《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框架下簽訂的《服務貿易協

議》，鼓勵內地的保險公司以人民幣結算分保到香港的再保險公

司。我們會繼續推動相關業務的發展。 

 

6. 另一方面，為支持日趨複雜且數量龐大的離岸人民幣金

融交易，特區政府會繼續致力優化市場基建以提供一流的平台，

並加強與海外市場的人民幣業務聯繫，以促進香港銀行與國際

金融機構和企業的人民幣業務往來。 

 

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 

 

7. 立法會於今年6月通過相關條例草案，為引入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提供法律框架，容許基金如公司般以開放式結構成立，但

無須受一般公司的規限，可靈活發行和註銷股份，以便投資者認

購和贖回基金。新增的選擇有助吸引更多基金以香港為註冊地，

令香港的基金註冊平台更多元化。 

 

深化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加快兩地市場互聯互通 

 

8. 在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方面，內地與香港

基金互認安排已於2015年7月實施。市場對於安排反應正面，已

有不少互認基金分別在內地和香港市場向公眾銷售，這為兩地的

基金業帶來新的機會，並深化兩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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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底，有37隻內地基金及6隻香港基金獲認可或批准分別

在香港及內地市場向公眾銷售。 

 

9. 滬港通自 2014年 11月啟動至今運作暢順。我們已與中

央有關部委商討推行深港通，以進一步加強香港與內地證券市

場的聯繫，繼續發揮香港在內地資本市場面向全球雙向開放中

的重要作用。在中央宣布後，我們會盡快推行。 

 

推動融資 

 

10. 香港的資本市場及資產管理專業人才及多種類的金融產

品，可以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項目融資、發債、

投資、財務管理及外匯管理等方面的運作提供支援。特別在發

債方面，由於香港擁有完善和成熟的債券市場，隨著亞投行考

慮發行債券以參與國際債券市場，我們會密切與其商討有關方

面的合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中央政府及亞投行研究香港以非

主權地區身分加入亞投行的具體安排。 

 

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鼓勵內地企業「走出去」 

 

11. 《港澳專章》提到支持香港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區域有不少伊斯蘭國家，伊斯蘭金融在融資方面會

擔當重要的角色。過去兩年，政府已兩次成功發行伊斯蘭債券，

展示香港的金融市場可配合伊斯蘭金融產品的發行和融資需要。

我們會把握機會，適時推出第三輪伊斯蘭債券。 

 

12. 為吸引跨國及內地企業在香港集中管理其財資職能，

政府剛修訂《稅務條例》（第112章），容許在香港經營集團內

部融資業務的企業，在符合指明條件的情況下，從應評稅利

潤中扣除借款所須支付的利息；及將適用於合資格企業財資

中心的利得稅寬減稅率定為8.25%。這有助提升本港金融市場

的競爭力，及支持內地企業走出去。  

 

13. 此外，內地企業在增加海外投資時，合適的風險管理制

度，可有效管理其海外資產的風險。香港憑藉其成熟的再保險市

場和完善的金融配套服務，不但是內地企業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

司的理想地方，亦可為內地保險企業提供優質的再保險服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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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風險管理。為推動專屬自保保險的發展，專屬自保保險公司

離岸保險業務的利得稅可獲扣減百分之五十（即由16.5%減至

8.25%）。我們亦降低了股本和償付準備金要求、及豁免它們在

香港維持資產的規定等。我們會繼續推廣香港成為專屬自保中

心。 

 

14. 在「一帶一路」下， 新興市場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會愈來

愈大，香港有足夠條件擔當這些市場的融資和資金管理平台。香

港金融管理局已於本月初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透過邀請不

同的機構為業務合作夥伴，匯聚主要持份者共同合作，從而促進

基建投資及其融資。迄今共有約40間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及海外

的機構已加入成為合作夥伴，當中包括發展銀行及機構、公營機

構投資者、項目發展與倡議機構、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及專

業服務公司。 

 

 

未來路向 

 

15. 特區政府會以「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取向，落實「十

三五」規劃下各項關於香港的政策措施，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加強與內地金融合作。香港憑藉成熟穩

定的金融市場和「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可作為一道「防火牆」，

讓國家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以香港作為試點，進一步推動金融

改革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從而為國家持續深化改革作更大貢獻，

同時也為香港在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帶來的新動

力下，尋求新的發展機會。 

 

1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六年七月 



附件 

 

《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 1 

 
 

第五十四章  支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發

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

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

進和諧。  

 

第一節  支持港澳提升經濟競爭力  

 

 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

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功能，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

方向發展。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

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支持澳

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

台，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

展。  

 

第二節  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  

 

 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鼓

勵內地與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

去。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升級。深化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加快兩

地市場互聯互通。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文化、教

育、環保等領域交流合作，支持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

合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支持

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

合作平台建設。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

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1
 全文請參閱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 




